
关于对《“一种规避人体预存抗 PEG 抗体的方法”等两项专利申请技术

实施许可合同》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的公示 

（SYFP-2026-006） 

根据国科发【2018】103 号文件，科技成果转化完成单位需对取得职

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相关信息予以公示。2023 年 12 月，复旦大学与

苏州星核迪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一种规避人体预存抗 PEG抗体的

方法”等两项专利申请技术实施许可合同》，根据合同第五条规定，涉及

费用包括专利申请技术使用费 220万元，实验室里程碑费用 300万元。 

目前复旦大学已收到苏州星核迪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第二笔到款 120

万元、第三笔到款 110 万元、第四笔到款 10 万元，合计到款 240 万元，

现根据在此阶段过程中各成果完成人的贡献进行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的公

示，具体请见附件公示表。 

公示期限自 2026年 3 月 26日至 2026年 4 月 16日。 

公示期内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以书面形式向科学技术研究院提出，

需写出具体、真实的情况，以实名提出异议。 

附件：复旦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公示表(公示编号：SYFP-2026-

006) 

联系人：金毅吉 

联系电话：31243728 

联系邮箱：jinyiji@fudan.edu.cn 

  科研院技术转移中心 

2026年 3月 26日 




